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玉 109 偵 14317 過失致死 仁武分局 黃○喜 起訴

稱 110 速偵 86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朱○燦 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10 速偵 865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
P○AM

VAN TU
聲請簡易判決

稱 110 速偵 866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潘○林 緩起訴處分

稱 110 速偵 867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王○漢 緩起訴處分

稱 110 速偵 86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周○澂 緩起訴處分

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公告日期： 110年5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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